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8號

原      告  黃于真  

訴訟代理人  李昭儒律師  

            鄭仲昕律師

被      告  李俊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

場，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透過交友軟體Omi配對認識原告，被告明知其為已婚，

亦明知原告係尋求單身之對象以發展長期健全穩定之關係，

然其為圖與原告發生性行為之私慾，經原告多次詢問其情感

狀況，被告仍隱瞞其已婚之身分，營造出單身且追求原告之

虛假外觀，使原告陷入錯誤認知，誤認被告為單身而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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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3年8月22日、同年8月30日、同年9月5日同意與被告

發生性行為。嗣於同年9月8日，被告之配偶以被告之LINE帳

號傳訊並撥打電話予原告，原告始驚覺被告為有配偶之人，

並立即質問被告。被告至此始承認確實欺騙原告，並附上離

婚協議書，承諾將盡快辦理離婚手續。

　㈡後於113年9月14日，被告又主動聯繫原告，拍攝疑似變造之

身分證背面，並表示已辦妥離婚手續，取信於原告。原告信

以為真，蓋身分證配偶應是一切的最佳解答，才願意與被告

繼續經營情感，並於同年9月20日及同年9月25 日再次與被

告發生性行為。詎料，原告於同年9月26日因緣際會觀覽到

被告配偶之社群網站後，發覺被告疑似並未離婚。原告再次

遭受晴天霹靂的打擊，並再次嚴厲質問被告，被告仍拍攝疑

　　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取信於原告，意圖瞞混過關。惟至此原

　　告對被告之信任已遭重重踩碎，兩造過往經歷的一切猶如噩

　　夢般在原告眼前撥放，原告難以消化如此切身之痛，決定劃

　　下句點向被告求償，被告亦承認約出去6次中有發生5次性行

　　為，然後續不再回覆訊息，毫無歉意及悔意。是以，被告侵

　　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㈢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000元，及

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進行答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貞操權」，乃以

性之尊嚴及自主為內容之權利，其保護之法益在於任何人均

受保障得以自由之意思為性交，不受他人不法之干涉。而性

行為之對象是否已婚，涉及該性行為是否為法秩序所允許，

是否有受侵害配偶權民事求償之風險，自屬關係性自主權之

重要事項。倘隱瞞已婚身分，致他方陷於錯誤而同意與之性

交，該同意顯具有瑕疵，行為人之手段屬背於善良風俗而具

不法性，不得阻卻違法。

　㈡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有被告交友軟體Omi個人檔案、兩造

社群軟體之對話紀錄、兩造LINE對話紀錄、兩造Instagram

對話紀錄、被告拍攝身分證背面照片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27-43頁），被告現仍為有配偶之人，亦有個人戶

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3頁）；而被告於本件訴訟

中，經合法通知，自始未就原告主張為反對之陳述或答辯

（見本院卷第61、79頁），足徵原告主張因被告前揭所述之

侵權行為，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

節重大，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損害，應屬真正，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理。

　㈢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為大學畢業，離婚，擔任業務人員，月固定底薪3萬4,000

元，平均每月業績獎金為3萬元，平均月總收入為7萬元，名

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被告為研究所畢業，已婚，現擔任

台積電工程師，名下有一輛汽車、投資，業據原告陳明在卷

（見本院卷第63頁），並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

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3、55頁、本

院限閱卷），堪認屬實，是本院審酌上情，及原告所受之痛

苦及對於其生活秩序影響之程度，暨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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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態樣、次數及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貞操權遭

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

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

許。

　㈣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

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

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

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12月6日（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

及自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

定，得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之聲請，

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

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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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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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8號
原      告  黃于真  
訴訟代理人  李昭儒律師  
            鄭仲昕律師
被      告  李俊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 場，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透過交友軟體Omi配對認識原告，被告明知其為已婚，亦明知原告係尋求單身之對象以發展長期健全穩定之關係，然其為圖與原告發生性行為之私慾，經原告多次詢問其情感狀況，被告仍隱瞞其已婚之身分，營造出單身且追求原告之虛假外觀，使原告陷入錯誤認知，誤認被告為單身而分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同年8月30日、同年9月5日同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嗣於同年9月8日，被告之配偶以被告之LINE帳號傳訊並撥打電話予原告，原告始驚覺被告為有配偶之人，並立即質問被告。被告至此始承認確實欺騙原告，並附上離婚協議書，承諾將盡快辦理離婚手續。
　㈡後於113年9月14日，被告又主動聯繫原告，拍攝疑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並表示已辦妥離婚手續，取信於原告。原告信以為真，蓋身分證配偶應是一切的最佳解答，才願意與被告繼續經營情感，並於同年9月20日及同年9月25 日再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詎料，原告於同年9月26日因緣際會觀覽到被告配偶之社群網站後，發覺被告疑似並未離婚。原告再次遭受晴天霹靂的打擊，並再次嚴厲質問被告，被告仍拍攝疑
　　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取信於原告，意圖瞞混過關。惟至此原
　　告對被告之信任已遭重重踩碎，兩造過往經歷的一切猶如噩
　　夢般在原告眼前撥放，原告難以消化如此切身之痛，決定劃
　　下句點向被告求償，被告亦承認約出去6次中有發生5次性行
　　為，然後續不再回覆訊息，毫無歉意及悔意。是以，被告侵
　　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㈢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進行答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貞操權」，乃以性之尊嚴及自主為內容之權利，其保護之法益在於任何人均受保障得以自由之意思為性交，不受他人不法之干涉。而性行為之對象是否已婚，涉及該性行為是否為法秩序所允許，是否有受侵害配偶權民事求償之風險，自屬關係性自主權之重要事項。倘隱瞞已婚身分，致他方陷於錯誤而同意與之性交，該同意顯具有瑕疵，行為人之手段屬背於善良風俗而具不法性，不得阻卻違法。
　㈡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有被告交友軟體Omi個人檔案、兩造社群軟體之對話紀錄、兩造LINE對話紀錄、兩造Instagram對話紀錄、被告拍攝身分證背面照片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43頁），被告現仍為有配偶之人，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3頁）；而被告於本件訴訟中，經合法通知，自始未就原告主張為反對之陳述或答辯（見本院卷第61、79頁），足徵原告主張因被告前揭所述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損害，應屬真正，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理。
　㈢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大學畢業，離婚，擔任業務人員，月固定底薪3萬4,000元，平均每月業績獎金為3萬元，平均月總收入為7萬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被告為研究所畢業，已婚，現擔任台積電工程師，名下有一輛汽車、投資，業據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63頁），並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3、55頁、本院限閱卷），堪認屬實，是本院審酌上情，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對於其生活秩序影響之程度，暨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段、態樣、次數及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貞操權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㈣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6日（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得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8號
原      告  黃于真  
訴訟代理人  李昭儒律師  
            鄭仲昕律師
被      告  李俊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
     場，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透過交友軟體Omi配對認識原告，被告明知其為已婚，亦
    明知原告係尋求單身之對象以發展長期健全穩定之關係，然
    其為圖與原告發生性行為之私慾，經原告多次詢問其情感狀
    況，被告仍隱瞞其已婚之身分，營造出單身且追求原告之虛
    假外觀，使原告陷入錯誤認知，誤認被告為單身而分別於民
    國113年8月22日、同年8月30日、同年9月5日同意與被告發
    生性行為。嗣於同年9月8日，被告之配偶以被告之LINE帳號
    傳訊並撥打電話予原告，原告始驚覺被告為有配偶之人，並
    立即質問被告。被告至此始承認確實欺騙原告，並附上離婚
    協議書，承諾將盡快辦理離婚手續。
　㈡後於113年9月14日，被告又主動聯繫原告，拍攝疑似變造之
    身分證背面，並表示已辦妥離婚手續，取信於原告。原告信
    以為真，蓋身分證配偶應是一切的最佳解答，才願意與被告
    繼續經營情感，並於同年9月20日及同年9月25 日再次與被
    告發生性行為。詎料，原告於同年9月26日因緣際會觀覽到
    被告配偶之社群網站後，發覺被告疑似並未離婚。原告再次
    遭受晴天霹靂的打擊，並再次嚴厲質問被告，被告仍拍攝疑
　　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取信於原告，意圖瞞混過關。惟至此原
　　告對被告之信任已遭重重踩碎，兩造過往經歷的一切猶如噩
　　夢般在原告眼前撥放，原告難以消化如此切身之痛，決定劃
　　下句點向被告求償，被告亦承認約出去6次中有發生5次性行
　　為，然後續不再回覆訊息，毫無歉意及悔意。是以，被告侵
　　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㈢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000元，及自
    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進行答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貞操權」，乃以性之尊
    嚴及自主為內容之權利，其保護之法益在於任何人均受保障
    得以自由之意思為性交，不受他人不法之干涉。而性行為之
    對象是否已婚，涉及該性行為是否為法秩序所允許，是否有
    受侵害配偶權民事求償之風險，自屬關係性自主權之重要事
    項。倘隱瞞已婚身分，致他方陷於錯誤而同意與之性交，該
    同意顯具有瑕疵，行為人之手段屬背於善良風俗而具不法性
    ，不得阻卻違法。
　㈡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有被告交友軟體Omi個人檔案、兩造社
    群軟體之對話紀錄、兩造LINE對話紀錄、兩造Instagram對
    話紀錄、被告拍攝身分證背面照片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27-43頁），被告現仍為有配偶之人，亦有個人戶籍
    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3頁）；而被告於本件訴訟中，
    經合法通知，自始未就原告主張為反對之陳述或答辯（見本
    院卷第61、79頁），足徵原告主張因被告前揭所述之侵權行
    為，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
    ，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損害，應屬真正，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精神慰撫金，應屬有理。
　㈢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為大學畢業，離婚，擔任業務人員，月固定底薪3萬4,000元
    ，平均每月業績獎金為3萬元，平均月總收入為7萬元，名下
    有不動產、數筆投資；被告為研究所畢業，已婚，現擔任台
    積電工程師，名下有一輛汽車、投資，業據原告陳明在卷（
    見本院卷第63頁），並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3、55頁、本院
    限閱卷），堪認屬實，是本院審酌上情，及原告所受之痛苦
    及對於其生活秩序影響之程度，暨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段
    、態樣、次數及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貞操權遭被
    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精
    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㈣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
    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
    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
    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12月6日（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
    及自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得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之聲請，宣
    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78號
原      告  黃于真  
訴訟代理人  李昭儒律師  
            鄭仲昕律師
被      告  李俊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 場，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透過交友軟體Omi配對認識原告，被告明知其為已婚，亦明知原告係尋求單身之對象以發展長期健全穩定之關係，然其為圖與原告發生性行為之私慾，經原告多次詢問其情感狀況，被告仍隱瞞其已婚之身分，營造出單身且追求原告之虛假外觀，使原告陷入錯誤認知，誤認被告為單身而分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同年8月30日、同年9月5日同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嗣於同年9月8日，被告之配偶以被告之LINE帳號傳訊並撥打電話予原告，原告始驚覺被告為有配偶之人，並立即質問被告。被告至此始承認確實欺騙原告，並附上離婚協議書，承諾將盡快辦理離婚手續。
　㈡後於113年9月14日，被告又主動聯繫原告，拍攝疑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並表示已辦妥離婚手續，取信於原告。原告信以為真，蓋身分證配偶應是一切的最佳解答，才願意與被告繼續經營情感，並於同年9月20日及同年9月25 日再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詎料，原告於同年9月26日因緣際會觀覽到被告配偶之社群網站後，發覺被告疑似並未離婚。原告再次遭受晴天霹靂的打擊，並再次嚴厲質問被告，被告仍拍攝疑
　　似變造之身分證背面取信於原告，意圖瞞混過關。惟至此原
　　告對被告之信任已遭重重踩碎，兩造過往經歷的一切猶如噩
　　夢般在原告眼前撥放，原告難以消化如此切身之痛，決定劃
　　下句點向被告求償，被告亦承認約出去6次中有發生5次性行
　　為，然後續不再回覆訊息，毫無歉意及悔意。是以，被告侵
　　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㈢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進行答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貞操權」，乃以性之尊嚴及自主為內容之權利，其保護之法益在於任何人均受保障得以自由之意思為性交，不受他人不法之干涉。而性行為之對象是否已婚，涉及該性行為是否為法秩序所允許，是否有受侵害配偶權民事求償之風險，自屬關係性自主權之重要事項。倘隱瞞已婚身分，致他方陷於錯誤而同意與之性交，該同意顯具有瑕疵，行為人之手段屬背於善良風俗而具不法性，不得阻卻違法。
　㈡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有被告交友軟體Omi個人檔案、兩造社群軟體之對話紀錄、兩造LINE對話紀錄、兩造Instagram對話紀錄、被告拍攝身分證背面照片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43頁），被告現仍為有配偶之人，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3頁）；而被告於本件訴訟中，經合法通知，自始未就原告主張為反對之陳述或答辯（見本院卷第61、79頁），足徵原告主張因被告前揭所述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之性自主決定權、貞操權等人格權，情節重大，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損害，應屬真正，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理。
　㈢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大學畢業，離婚，擔任業務人員，月固定底薪3萬4,000元，平均每月業績獎金為3萬元，平均月總收入為7萬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被告為研究所畢業，已婚，現擔任台積電工程師，名下有一輛汽車、投資，業據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63頁），並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3、55頁、本院限閱卷），堪認屬實，是本院審酌上情，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對於其生活秩序影響之程度，暨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段、態樣、次數及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貞操權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㈣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6日（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得假執行。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